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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

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甘肃刚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

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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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经发行人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35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11 月 8 日，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5 亿元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刚股 01；债券代码：143387；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17 刚股 01”，债券代码为“143387”） 

2、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

商一致。 

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

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日将其持有

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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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

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

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

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决定。 

7、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发行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2018 年 11 月 28 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将“17 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A”

下调至“A”，同时将刚泰控股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2019年 2 月 11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

下调至“BBB”，同时将其移出信用等级观察名单，评级展望调整为“负

面”，将“17 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2019 年 6

月 11 日，联合评级下调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C”，同时下调

“17 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为“C”。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7 刚股 0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相关事项报

告如下： 

1、 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相关风险及澄清事项的问询函 

2020 年 5月 9 日，公司披露《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1），提示内容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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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目前多起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公司债券无法按期偿付，违规对

外巨额担保承担连带责任，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且已被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2018年和 2019年连续两年巨额亏损，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经营性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值，巨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说明 2019年

年报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详细说明公司是否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充分披露存在的风险。 

二、公司称其拥有大型黄金矿产资源储备，下属公司大冶矿业拥有探矿权

20宗，采矿权 1宗。但 2019年公司生产销售黄金仅 392.61kg，从公司年报披

露情况来看，2018 年自产黄金 453.6kg，2019 年度黄金产量下降。请公司进一

步核实： 

（1）公司 20宗探矿权取得的具体时间，分布情况，是否均已取得具有资

质的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上述探矿权一直未能取得采矿权证的原因和合理

性，上述金矿是否并不具备开采条件，以及取得采矿权证是否存在实施障碍；

（2）结合公司目前债务情况以及资金情况，说明公司对上述已探明的金金属量

矿山进行项目投资和开采存在的主要风险；（3）公司目前拥有采矿权取得的具

体时间、期限，分布情况，金金属量储备情况，近三年来开采以及销售黄金的

数量、收入和毛利率具体情况，2019年度自产黄金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根据公司公告，黄金销售业务实现收入 1.23亿元，毛利润 3,425.92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黄金销售业务的主要业务模式，销售产品的品

类；（2）销售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关联交易，结合同行业对比情况说明毛

利率是否合理；（3）黄金销售业务前五名客户及金额，黄金业务形成的应收账

款余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4）黄金开采业务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以及制

约产能的主要因素；（5）黄金存货的具体情况，以及公司盘点和会计师监盘情

况。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6亿元，同比下降 89.44%，归母净利

润为-33.75 亿元，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公司将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0年

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亿元，同比下降 59.30%，归母净利润为-1.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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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9年年报出具保留意见。请公司结合上述主营业务具体情

况，充分提示主营业务风险。 

五、公司澄清公告称，确有相关管理人员接受媒体采访，对公司年报披露

情况及未来业绩发展进行说明。公司及相关人员应当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预测性信息及其他涉及公司未来经营和财务状况等信息，应

当合理、谨慎、客观；且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其他形式代替信息披

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公司及相关人员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我部将

予以严肃处理。” 

2、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风险及澄清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2020 年 5月 15 日，公司披露《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风险及澄清事

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对问询函的问题回复并公告。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

定，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对上述事项面向合格投资者进行披

露，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国泰君安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及其对发行人偿本付息的影响，注意

投资风险，并将积极督促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做好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严

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以及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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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